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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幷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産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華電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Huadian Power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Limited*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成立之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碼：1071） 

 

持續關連交易 

與中國石油股份訂立燃料採購框架協議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與

中國華電訂立的收購交易，涉及收購華電江蘇 80%的股份權益。收購交易預計將於近

期完成。 

於二零二五年五月三十日，本公司與中國石油股份訂立燃料採購框架協議，該協議的

有效期自生效日起至二零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收購交易完成後，華電江蘇將成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中國石油股份持有華電江蘇

20%的股權，為華電江蘇的主要股東，故根據香港上市規則，中國石油股份為本公司

附屬公司層面的關連人士。由於董事會已批准燃料採購框架協議項下的交易，而獨立

非執行董事已確認該等交易的條款屬公平合理，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且符合本公司

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故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101 條，燃料採購框架協議項下擬

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 章項下申報及公告的規定，但獲豁

免遵守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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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言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與中

國華電訂立的收購交易，涉及收購華電江蘇 80%的股份權益。收購交易預計將於近期完

成。 

於二零二五年五月三十日，本公司與中國石油股份訂立燃料採購框架協議，該協議的有

效期自生效日起至二零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二、燃料採購框架協議 

1. 主要條款 

燃料採購框架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二零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訂約方：  本公司（並代表其附屬公司）；及 

中國石油股份（並代表其附屬公司） 

期限：  生效日起至二零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交易：  本集團從中國石油股份及其附屬公司購買燃料類產品，

包括但不限於天然氣。 

定價原則：  訂約方同意，根據當時市場價格及情況及公平交易原則

進行磋商及決定。中國石油股份及其附屬公司向本集團

供應燃料的條件應不遜于向獨立第三方提供的條件。 

實際操作時，在燃料框架協議下購買天然氣等燃料類產

品的價格將由本公司與中國石油股份參考燃氣發電企業

所屬省級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規定的天然氣價格及/或若干

獨立天然氣價格指數，經公平磋商後決定。以上指數包括

（但不限於）中國LNG綜合進口到岸價格指數，該指數在

上海石油天然氣交易中心網站公佈（www.shpgx.com）。 

訂約方將根據燃料採購的具體情況，根據市場慣例，由具

體的供需方另行簽訂具體協議。 

https://www.so.com/link?m=uenAcxEUI0NVd3%2FWndjHLufLudh6madNn2fKetW%2F%2FLN%2F7JAv8N0RtFVrwdw3CkWMlrIoG1pjCzydEpIcoFx6qzlZHvE3%2Bv7Fkdz8WPt91n2exsgvQ8pD1Va2lv83pIVKWukXRviE6AE3fUHqgkWlyIFkfqXZjY2NTmuyY931LxnK6ycl321G01Q3Z6UULqSu%2FAOYj%2BJGd0egBhyL1nYSZDm5D92jQNkk6FGpJ2%2BAAvO%2B1pifLs5CdqnID%2B9m1z2umj%2BENHvFyMsY%2BI6knqrCdrQ%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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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年度上限：  本集團在燃料採購框協議期限內，每年（二零二五年按照

生效日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計算，二零二六年

及二零二七年按照完整會計年度計算）從中國石油股份

及其附屬公司採購燃料的最高交易金額為人民幣200億

元。 

生效條件：  (i) 本公司完成對華電江蘇 80%股權的收購並完成相應資

產交割；及 

(ii) 燃料採購框架協議經訂約方適當批准及蓋章。 

 

2. 歷史金額 

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3）個年度，本集團與中國石油股份及其附屬公司

之間的燃料採購交易的歷史金額載列如下： 

 

交易 截至二零二二

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二三

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二四

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 

 （人民幣百萬

元） 

（人民幣百萬

元） 

（人民幣百萬

元） 

本集團向中國石油股份及其附屬公司

採購天然氣等燃料類產品 

3,925.66 3,603.83 4,032.60 

 

3. 建議年度上限及計算基準 

董事會建議燃料採購框架協議期限內其項下擬進行交易的每年年度上限為人民幣 200億

元。在考慮有關年度上限時，本公司參考了(i) 本集團向中國石油股份及其附屬公司採

購天然氣等燃料類產品的歷史交易金額；(ii) 截至二零二五年四月三十日止四（4）個月

市場上天然气供需情況及價格保持高位運行等因素；(iii) 收購交易完成後，華電江蘇等

其他將納入本集團並表範圍的公司向中國石油股份及其附屬公司採購天然氣等燃料類

產品的歷史交易金額，每年約為人民幣 90 億元；(iv) 因本集團新增天然氣發電機組的

增長和發電量的增加，導致對天然氣的需求量可能出現進一步增長；及(v) 為了保證本

集團所需天然氣的安全穩定供應，本集團在價格公允的前提下擬保持從中國石油股份及

其附屬公司採購天然氣的靈活性。 

 

三、燃料採購框架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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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本集團與中國石油股份的長期關係，本公司認為與中國石油股份訂立燃料採購框架

協議實屬有利，因該等交易促進了本集團主營業務的增長，保證本集團所需天然氣的安

全穩定供應，為本集團提供良好工作環境，並將繼續促進本集團的業務經營及增長。 

燃料採購框架協議項下持續關連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乃基於預計交易金額並參照歷史

交易金額、本集團之預期潛在增長及中國的預期經濟增長厘定。董事認為該建議年度上

限公平合理。 

 

四、內部監控措施 

本公司已採納下列內部控制及企業管治措施，以確保日後燃料供應協議將符合香港上市

規則的規定： 

(i) 作為本集團內部控制措施的一部分，天然氣採購合同的實施及相關材料、產品及服

務的實際數量及金額將由本集團負責採購的相關主體參考與獨立第三方進行的類

似交易的相關條款，定期進行監控及審查； 

(ii) 本集團的相關運營主體將就與天然氣採購交易的實際執行情况定期向本公司管理

層做匯報； 

(iii)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附錄 C1 項下企業管治守則，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將能

夠於適當情形中就相關交易從外部人士尋求獨立的專業建議； 

(iv) 本集團將聘請審計師於年度審計過程中對本公司與天然氣供應商之間的持續關連

交易進行審閱，確保根據天然氣合同進行的交易乃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的規定進行，

並符合有關披露規定；及 

(v) 本公司將在年度報告及賬目內充分披露於各財務期間與天然氣供應商進行的交易，

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就有關交易是否按一般商業款進行、公平合理及符合股東整體

利益所得出的結論。 

 

五、香港上市規則的涵義 

收購交易完成後，華電江蘇將成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中國石油股份持有華電江蘇 20%

的股權，為華電江蘇的主要股東，故根據香港上市規則，中國石油股份為本公司附屬公

司層面的關連人士。由於董事會已批准燃料採購框架協議項下的交易，而獨立非執行董

事已確認該等交易的條款屬公平合理，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

整體利益，故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101 條，燃料採購框架協議項下擬進行的持續關

連交易，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 14A 章項下申報及公告的規定，但獲豁免遵守通函及獨

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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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關訂約方的資料 

本集團 

本集團為中國最大型的綜合性能源公司之一，其主要業務為建設、經營發電廠，包括大

型高效的燃煤、燃氣發電機組及多項可再生能源項目，以及開發、建設及經營煤礦。 

中國石油股份 

中國石油股份是中國油氣行業佔主導地位的最大的油氣生產和銷售商，是中國銷售收入

最大的公司之一，也是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主要業務包括：原油及天然氣的勘探、

開發、生產、輸送和銷售及新能源業務；原油及石油產品的煉製，基本及衍生化工產品、

其他化工產品的生產和銷售及新材料業務；煉油產品和非油品的銷售以及貿易業務；天

然氣輸送及銷售業務。 

 

七、董事會批准 

概無董事于燃料採購框架協議中擁有任何重大權益，因此概無董事就該董事會決議案回

避表決。 

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燃料採購框架協議（連同其項下交易及建議年度

上限）乃(i) 於本集團日常業務中按一般商務條款或更佳條款進行；(ii) 條款公平合理；

及(iii) 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八、釋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中國石油股份」 指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其 H 股及 A 股份別

於香港聯交所及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其最終實益擁

有人為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中國華電」 指 中國華電集團有限公司，一家中國國家全資擁有的企

業，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 

「本公司」 指 華電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一家于中國註冊成立的

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及A股份別於香港聯

交所及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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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交易」 指 本公司與中國華電於二零二四年八月一日訂立的資

產購買協議（經補充協議補充）項下本公司通過發行

對價股份或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的方式收購華電江

蘇80%的股權 

「生效日」 指 燃料採購框架協議約定的生效條件全部滿足之日 

「燃料採購框架協議」 指 本公司與中國石油股份於二零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就

本集團於生效日至二零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間

向中國石油股份採購天然氣等燃料產品訂立的燃料

採購框架協議 

「董事」 指 本公司的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指 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華電江蘇」 指 華電江蘇能源有限公司，於本公告日，華電江蘇由中

國華電持有80%股權及由中國石油股份持有20%股

權。 

「香港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 指 百分比 

 

此外，「關連人士」、「關連交易」、「控股股東」及「附屬公司」等詞彙具有香港上市規則

所賦予的涵義。 

 

 

承董事會命 

華電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秦介海 

董事會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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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下列董事組成： 

 

劉雷（董事長、執行董事）、陳斌（副董事長、執行董事）、朱鵬（副董事長、非執行

董事）、趙偉（非執行董事）、曾慶華（非執行董事）、曹敏（非執行董事）、王曉渤

（非執行董事）、李國明（執行董事）、豐鎮平（獨立非執行董事）、李興春（獨立非

執行董事）、王躍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及沈翎（獨立非執行董事）。 

 

中國 • 北京 

二零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 僅供識別 


